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入职四天摔成重度伤残 没有证据无法认定工伤

昌平区司法局

【案情回放】
小刘和小郭于2015年2月

经人介绍认识， 双方不久就确
立了恋爱关系 。 后因性格不
合， 二人分手。

分手后， 小刘发现自己怀
孕了。 经过一番心理挣扎， 小
刘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由于工
资收入不高， 小刘找到小郭要

求小郭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小
郭称， 二人已分手， 且孩子是
小刘自己要生的 ， 和自己无
关， 因此拒绝支付抚养费。

【法律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 第21条规定： “父母对子
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
不履行抚养义务时 ， 未成年

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 有
要 求 父 母 付 给 抚 养 费 的 权
利 ……”。

第25条规定： “非婚生子
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
利， 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
视 。 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
的生父或生母， 应当负担子女
的生活费和教育费， 直至子女
能独立生活为止。”

本案中， 孩子作为小刘和
小郭的非婚 生 子 女 享 有 与 婚
生 子 女 同 等 的权利 ， 小郭作
为生父， 对孩子有抚养教育的
义务。

根据上述规定， 由于小郭
不直接抚养 孩 子 ， 故 应 当 承
担 孩 子 的 抚 养费 ， 直至孩子
能独立生活为止。

（太平桥司法所 王辰辰）

未婚生子，男方也要承担抚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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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民工来说， 在因工致
残尤其是重度残疾之后的最好结
果是被认定为工伤。 这样， 其不
仅可以按月领取伤残津贴， 日后
的生活也有了保障。 可是， 认定
工伤的前提是其与用人单位存在
劳动关系， 在单位刻意回避这层
关系的情况下， 难度是很大的！

谢红果的丈夫张某入职4天
即被摔成重度残疾， 公司支付80
余万元医药费后不再管他 。 此
时， 她想为丈夫认定工伤， 但被
上述问题困扰没能成功 。 不得
已， 她只能退而求其次， 与公司
谈判解决赔偿事宜。

可是， 谈也不是想象中的顺
利。 在法律援助律师帮助下， 公
司迫于压力同意赔偿， 并于近日
向其支付200万元一次性赔偿金。

入职四天摔成重残
要求赔偿引发诉讼

谢红果说， 她的丈夫是四川
人， 每年都要外出到建筑工地打
工， 靠打工的钱补贴家用。 2016
年2月26日， 他俩经人介绍来到
北京市丰台区一个产业园科研楼
项目工地。

项目部安排他们俩从事钢筋
工工作。入职第4天，即2016年2月
29日晚上， 张某在工作时从电梯
通风口负一层掉入负三层。

“从七八米高的地方摔下
去， 受伤一定很重。” 谢红果说，
她丈夫被人抬出地面时仅剩一口
气了， 后经右安门医院救治保住
了命。 医生的诊断结论是： 脑挫
裂伤、 脊髓完全损伤、 四肢瘫、
大小便功能障碍。

“一个大活人突然变成这
样， 我心里着急但没办法。” 谢
红果说， 一开始， 公司天天派人
到医院看望 ， 并积极支付医药
费、 护理费， 关心病人的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 张某的病情稳定
了， 公司就没人来了。

“公司没人来， 我们可以去
找他们。” 谢红果说， 公司累计
支付819792元医疗费后， 她再也
要不出来钱了。 而张某的病还没
好， 还在医院等钱花。

经查询相关法律规定， 谢红
果了解到 ： 无论是要求工伤赔
偿， 还是按人身损害赔偿， 诉讼
时效均为一年。 超过这个时效，
法律就不再保护了， 再告状法院
也不会支持。

于是， 谢红果先试着与公司
谈工伤认定， 被拒绝后又开始谈

一次性伤残赔偿。 就在工伤认定
期限将满一年时， 她继续与公司
协商谈判的同时， 准备去申请劳
动仲裁， 确认张某与公司之间的
劳动关系，为工伤认定做准备。

尽管仲裁告错单位
对方仍然同意和解

“在与公司协商时， 公司一
直拒绝赔偿。 实际上， 如果公司
同意调解让我拿出一个赔偿方
案， 我还真拿不出来。” 谢红果
说， 究竟应由公司赔偿什么、 依
据哪个标准、 依据什么政策法律
规定， 她均说不清楚。

到仲裁委申请仲裁时， 立案
窗口的工作人员刚问几句话， 谢
红果就答不上来了。 此时， 她觉
得 要 打 赢 这 场 官 司 必 须 请 律
师帮忙。

经人介绍， 谢红果来到北京
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求助。 值班律师张洁接受了她的
咨询。

张律师了解到张某的受伤情
况后， 受中心指派免费为其提供
法律援助。

通过查询建委网站， 张律师
找到了涉案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
和施工单位。 同时查询到张某所
在公司的名字叫三砫建筑劳务公
司， 张某所从事的工作正是该公
司从施工单位分包的工程。

找到了用人单位就可以申请
认定工伤了。 可是， 张某与公司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需要通过仲
裁确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 为
此， 张律师代张某起草了仲裁申
请书。

在丰台区仲裁委， 立案窗户
工作人员告诉谢红果， 三砫公司
是河北省的一家企业， 其在石景
山区有一个分公司， 应该到石景
山区申请仲裁。

谢红果到石景山区仲裁委立
案时， 距离张某受伤的时间已经
满一年， 而其持有的证据也不足
以证明分公司与本案有关。 尽管
如此， 张律师仍打算按程序往前
走走看。

3月22日， 仲裁委开庭审理
本案。 分公司聘请两个律师出庭
应诉， 仲裁员让其发表代理意见
时， 对方主张其在北京地区没有
承接任何工程， 也没有招用过张
某等员工， 至于公司与张某是否
存在用工关系， 分公司不清楚。

张律师见此情况， 建议谢红
果撤诉， 去丰台仲裁另行申请与

三砫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可
是， 谢红果不同意。

张律师询问原因 ， 谢红果
说， 她和丈夫张某从事的工作，
实际施工负责人是一个吴姓老
板， 为张某支付医疗费的也是这
个老板。 至于三砫公司， 它很可
能是个空壳。

“这里的诉讼会影响到我和
吴老板此前的谈判， 吴老板知道
他做的事情见不了光， 怕被住建
委、 安监局等机关和他的上级公
司知道， 所以， 我想借这次诉讼
拖一下时间， 等裁决后双方还不
能和解时再去丰台区申请仲裁。”
谢红果说。

张律师觉得谢红果说得有道
理， 就同意等等看。

等了一段时间， 张律师与分
公司律师取得联系， 问单位对此
事 的 态 度 ， 对 方 约 其 于 4月 7
日面谈。

见面时， 分公司律师在场，
吴老板也来了。

张律师问对方律师究竟代表
哪家公司， 对方一直不予明确。
对于谢红果提出的和解愿望， 对
方律师和吴老板表示同意。

再次仲裁促成和解
员工获赔二百万元

在商谈过程中， 谢红果提出
由吴老板和公司赔偿380万元 ，
吴老板认为太高 ， 最多只能给
100万元。

由于双方均有律师在场， 吴
老板提出让张律师解释一下赔偿
数额问题。

张律师说， 双方提出的赔偿
数额之所以相差巨大 ， 原因有
三： 一是以什么标准计算伤残赔
偿。 由于张某的伤残程度已经达
到一级伤残标准， 所以， 应当按
照这个标准进行计算。

二是参照什么标准计算其他
经济补偿 。 如果按农村标准计
算， 钱数就少一大截儿。 而张某
的赔偿标准不应按农村计算， 应
按城市居民标准。 这是赔偿数额
较高的又一个原因。

三是考虑不考虑张某的过
错 。 公司认为张某未尽注意义
务， 在有灯光照明且洞口的醒目
标志的情况下掉到底层， 其应对
自己负伤承担一定的责任。

张律师认为， 张某提出的赔
偿请求， 无论赔偿项目还是计算
标准都不是想象的， 是有充分的
政策法律依据的。其一，根据国家

制定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
相关规定，四肢瘫、肌力3级以下
就构成一级伤残， 综合看一下张
某的实际情况， 他完全超过了这
个标准，应当按照一级伤残对待。
如果公司对此有异议， 双方协商
选择鉴定机构去做伤残鉴定。

其二， 张某受伤之前一直在
城镇工作和生活， 故其赔偿标准
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 而不是
农村居民标准。

其三， 张某是在工作过程中
受伤的，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 工
伤是不应考虑过错比例的， 实行
的是无过错原则。 也就是说， 员
工所受伤害是不是工伤， 不考虑
是否存在违章操作等错误， 只要
是工作时间， 在工作岗位， 因工
作受伤， 即属于工伤。 因此， 公
司要求其承担过错责任是没有法
律依据的， 是错误的。

听完张律师解释， 公司律师
说需要回去汇报， 如果没有问题
马上对张某进行伤残鉴定。

可是， 等了很长时间， 公司
没有回音。 此时， 在石景山区的
仲裁结果出来了， 驳回张某的全
部仲裁请求。

为了尽快进行工伤认定， 张
律师马上起草好新的仲裁申请
书， 让谢红果当天去丰台区仲裁
立案。 同时， 让谢红果主动联系
公司律师， 确认公司是否还有和
解的诚意。

又等一个月后， 吴老板主动
联系谢红果说， 公司收到了丰台
区仲裁委通知出庭的电话， 并说
公司知道仲裁委受理本案后批评
了他， 让他尽快妥善处理纠纷，
避免形成不良影响， 影响公司在
北京地区开展业务。

对于张某的伤残鉴定问题，
吴老板表示： 公司决定不用鉴定
了， 直接谈赔偿数额即可。

为了促成和解， 谢红果听从
张 律 师 的 建 议 ， 将 最 低 赔 偿
数额确定为200万元。 在第二次
谈判时， 吴姓老板作为甲方， 在
公司律师陪伴下， 与作为乙方的
张某及谢红果、 张某的母亲达成
协议。

协议约定： 此前已垫付的张
某的医药费及生活费用等共计
819792元， 作为人道救济费用无
需乙方向甲方返还。 甲方向乙方
一次性支付后续费用200万元整。
双方签字后协议生效。 协议生效
10日内， 甲方履行完毕。

9月15日， 谢红果收到了吴
老板转来的200万元赔偿款。

北七家法援工作站顺应供
给侧改革的要求， 转变服务方
式， 工作前移、 深入基层， 更
好地促进法律援助工作提质增
效， 受到辖区群众的普遍欢迎。

从 “授人以鱼” 到 “授人
以渔”。 不知法、 不懂法、 不会
用法是很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
因。 工作站改变往日被动提供
法律咨询、 诉讼代理等法律援
助形式， 提前介入， 从源头上
普及法治宣传教育， 引导潜在
的有需求群众知晓相关法律法
规、 明确法律解决路径。 今年
以来， 工作站利用春节、 妇女
节、 儿童节等宣传节点， 共开
展了专题法治宣传14场次， 发
放普法手册5000余册， 引导群
众深入了解司法所、 法律援助
工作站、 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维
权 工 作 阵 地 的 职 能 ， 扩 大
“12338” 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
线、 “12348” 法律援助热线的
知晓率， 同时发放印有工作站
电话、 邮箱、 村 （居） 法律顾
问电话的法律服务便民联系卡，
确保群众遇到涉法问题， 一个
电话、 一封邮件就能得到及时
帮助。 通过法治宣传， 工作站
“授人以渔”， 切实提高了群众
依法维权的能力。

从 “大锅饭” 到 “自助餐”
式。 法律援助的对象往往是妇
女、 老年人、 未成年人、 农民
工等弱势群体， 他们在自身权
益受到侵害时， 满含期望来到
工作站， 得到的不应该仅仅是
工作人员 “可以到区法援中心
申请法律援助或向法院起诉 ”
的模式化答复和生硬法律条文
解读。 今年以来， 工作站对日
常接待中来访群众的普遍性 、
疑难性问题进行汇总 、 分析 ，
从中梳理出基层法律援助涉及
群众利益的常见 “病症”。 通过
与村居法律顾问联合 “会诊”，
对症开出 “药方”， 将 “法言法
语” 研磨成 “土言土语”， 采取
“一症一方” 的形式汇编成 《法
律援助事项须知》。 来访群众可
以在工作站设立的 “法律图书
角” 自行阅读 《须知》 和 《务
工人员权益保护法》、 《妇女权
益保护法》 等法制图书， 自主
选取自己需要了解的法律知识，
获取自己感兴趣的法律信息 。
今年至今， “法律图书角” 已
经接待来访群众80余人次。

从 “堂食” 到 “外卖” 式。
工作站改变了以往坐在办公室
被动等待来访者的工作模式 ，
针对年龄较大 、 身体有残疾 、
行动不便的有需求群众， 构建
“法援一小时” 工作圈， 主动上
门提供 “外卖” 式服务， 面对
面解答继承、 赡养、 家庭暴力
等法律问题， 符合法律援助条
件的登记在册， 指导其填写法
援申请表， 代为向区法援中心
提起法援申请。 群众根据法律
服务便民联系卡上的信息或村
居的法援联络点联系相关工作
人员， 提出自己遇到的法律问
题或想了解的法律知识。 工作
人员根据实际情况， 及时查找
并打印相关法律资料， 尽快上
门解答。

北七家法援工作站
抓改革促法援工作提质增效

仲裁促成和解 民工获赔200万


